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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示有關電子發票報支之相關規定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 書函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7 日主會財字第 1041500242 號 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 

主旨：據反映，近來有部分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員工拒收電子發票之情

事，請確實依本總處 101 年 2 月 8 日及 103 年 2 月 18 日函辦理，

以避免類案再發生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總處 101 年 2 月 8 日主會字第 1010500083 號函及 103 年 2

月 18 日主會財字第 1030500096A 號函略以，電子發票為政府認可

之合法憑證，可據以報支經費，各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員工於取

具紙本電子發票時，請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號，俾利後續經

費報支作業；又為利嗣後電子發票如有模糊時之查考，併請於發票

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。 

二、 另電子發票為政府當前推動之重要政策，為順遂電子發票之推動，

上開規定請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適時向員工多加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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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 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 函 

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8 日主會字第 1010500083 號 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 

主旨：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，各機關（構）辦理紙本電子發票報

支作業，請依說明辦理並轉知所屬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規定，統一發票得以電子方式開立，

另依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試辦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試辦廠

商應依買受人之要求，於電子發票開立時提供註記買受人統一編號

之紙本電子發票作為會計憑證。是以電子發票為政府認可之合法憑

證，並可作為會計憑證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各機關（構）員工於取據紙本電子發票時，應告知營業人機關（構）

統一編號，並注意發票上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

統一編號、採購名稱及數量、單價及總價、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等，

倘有記載不明者，應請營業人補正。 

三、 會計人員對於機關（構）同仁提出之紙本電子發票收執聯，應依支

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6 點及第 7 點規定，審核是否記明應登載事項，

倘有未登載者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得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

並簽章證明之。倘因紙本電子發票收執聯遺失或供其他用途，而另

持廠商補開之紙本電子發票（副本）等辦理核銷，應註明無法提出

原本之原因，並簽章。 

四、 各機關（構）員工所取據之紙本電子發票，倘顯無法長時間保存者，

應先行影印一份並簽章後，再併同原始紙本電子發票黏貼於支出憑

證黏存單，向機關申請經費報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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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 

行政院主計總處  函 

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8 日主會財字第 1030500096A 號 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 

主旨：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以紙本電子發票報支經費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 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2 年 11 月 7 日資國字第 1020005323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財政部推動電子發票，前據機關反映紙本電子發票易有模糊情況，

爰本總處配合於 101 年間函請各機關（構）取具紙本電子發票辦理

報支，應另影印在案。茲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前揭函說明，其已

對廠商開立之紙本電子發票紙質，訂定強化及相關認證與稽核等規

範，可改善其保存狀況，又倘發生模糊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

服務平台查詢，爰各機關（構）員工向廠商洽取紙本電子發票（感

熱紙）報支經費時，請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

號碼，俾利模糊時查考之用，另本總處 101 年間函有關以紙本電子

發票報支應影印之規定，自即日免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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